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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重要声明与提示

国电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国电电力

”、“

发行人

”、“

公司

”、“

本公司

”）

董事

、

监事和高

级管理人员保证上市公告书的真实性

、

准确性

、

完整性

，

承诺上市公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

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

根据

《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

以下简称

“《

公司法

》”）、《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

以下简称

“《

证

券法

》”）

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

本公司董事

、

高级管理人员已依法履行诚信和勤勉尽责的义务和责

任

。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

以下简称

“

中国证监会

”）、

上海证券交易所

（

以下简称

“

上交所

”）、

其他

政府机关对本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上市及有关事项的意见

，

均不表明对本公司的任何保证

。

本公司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

，

凡本上市公告书未涉及的有关内容

，

请投资者查阅于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１７

日

刊载于

《

中国证券报

》、《

上海证券报

》、《

证券时报

》

和

《

证券日报

》

的

《

国电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

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摘要

》

及刊载于上交所网站

（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

的

《

国电电力发展股份

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

》（

以下简称

“《

募集说明书

》”）

全文

。

如无特别说明

，

本上市公告书中的简称或名词的释义与

《

国电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

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

》

相同

。

第二节 概览

一

、

可转换公司债券简称

：

国电转债

二

、

可转换公司债券代码

：

１１００１８

三

、

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量

：

５５０

，

０００

万元

（

５

，

５００

万张

）

四

、

可转换公司债券上市量

：

５５０

，

０００

万元

（

５

，

５００

万张

）

五

、

可转换公司债券上市地点

：

上海证券交易所

六

、

可转换公司债券上市时间

：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２

日

七

、

可转换公司债券存续的起止日期

：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１９

日至

２０１７

年

８

月

１９

日

八

、

可转换公司债券登记机构

：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九

、

保荐人

（

联席主承销商

）：

瑞银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

：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申银万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十

、

担保

：

本可转换公司债券由中国国电集团公司

（

以下简称

“

中国国电

”）

提供无条件的不可撤销

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

担保范围为可转债的本金

、

利息

、

违约金

、

损害赔偿金

、

实现债权的费用和其他依

据法律规定应由担保人支付的费用

。

十一

、

可转换公司债券信用级别及资信评估机构

：

本可转换公司债券信用级别为

ＡＡＡ

，

资信评估机

构为上海新世纪资信评估投资服务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上海新世纪

”）。

第三节 绪言

本上市公告书根据

《

公司法

》、《

证券法

》、《

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

》（

以下简称

“《

管理办法

》”）、

《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

以下简称

“《

上市规则

》”）

以及其他相关的法律法规的规定编制

。

经中国证监会

《

关于核准国电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批复

》（

证监许可

［

２０１１

］

１２９６

号

）

核准

，

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１９

日公开发行了

５

，

５００

万张可转换公司债券

，

每张面值

１００

元

，

发

行总额

５５０

，

０００

万元

。

发行方式采用向发行人原股东优先配售

，

优先配售后余额部分

（

含原股东放弃优先配售部分

）

采用

网下对机构投资者配售和通过上交所交易系统网上定价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

若有余额则由承销团

包销

。

经上交所上证发字

［

２０１１

］

３６

号文同意

，

公司

５５０

，

０００

万元可转换公司债券将于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２

日起在

上交所挂牌交易

，

债券简称

“

国电转债

”，

债券代码

“

１１００１８

”。

本公司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１７

日在

《

中国证券报

》、《

上海证券报

》、《

证券时报

》

和

《

证券日报

》

刊登了

《

国

电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摘要

》。 《

国电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公

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

》

全文可以在上交所网站

（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

查询

。

第四节 本公司概况

一

、

本公司基本情况

中文名称

：

国电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

：

ＧＤ ＰＯＷＥＲ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ＣＯ．

，

ＬＴＤ．

注册资本

：

１５

，

３９４

，

５７０

，

５９０

元

注册地址

：

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黄海西路

４

号

法定代表人

：

朱永芃

成立日期

：

１９９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股票上市地

：

上海证券交易所

上市日期

：

１９９７

年

３

月

１８

日

Ａ

股股票简称

：

国电电力

Ａ

股股票代码

：

６００７９５

联系地址

：

北京市朝阳区安慧北里安园

１９

号楼

邮政编码

：

１００１０１

电话号码

：

０１０－５８６８２２００

、

０１０－５８６８２１００

传真号码

：

０１０－６４８２９９０２

电子信箱

：

ｇｄｄｌ＠６００７９５．ｃｏｍ．ｃｎ

董事会秘书

：

陈景东

经营范围

：

电力

、

热力生产

、

销售

；

电网经营

；

新能源项目

、

高新技术

、

环保产业的开发与

应用

；

信息咨询

；

电力技术开发咨询

、

技术服务

；

写字楼及场地出租

（

以下限分

支机构

）

发

、

输

、

变电设备检修

、

维护

；

通讯业务

；

水处理及销售

二

、

本公司的历史沿革

（

一

）

公司设立情况

国电电力系

１９９２

年经辽宁省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辽体改发

［

１９９２

］

６８

号文批准

，

于

１９９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以定向募集方式设立的股份有限公司

，

设立时名称为大连东北热电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

（

二

）

历史沿革及历次股权变动情况

１

、

１９９６

年股份转让

１９９６

年

１２

月

３０

日

，

建行辽宁信托投资公司和东北电力签署了

《

股份转让协议

》。

根据该协议

，

建行辽

宁信托投资公司将其所持有的国电电力的

５００

万股股份转让给东北电力

。

原国家国有资产管理局以

“

国

资企一

［

１９９７

］

５

号

”

文批准了该次股权转让

。

该次股权转让完成后

，

国电电力的股本结构如下

：

股东名称 股数

（

股

）

持股比例

（

％

）

股份性质

东北电力

３５

，

７００

，

０００ ７０

国有法人股

大连发电总厂

２

，

５００

，

０００ ４．９

国有法人股

内部职工

１２

，

８００

，

０００ ２５．１

内部职工股

合计

５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０ －

２

、

１９９７

年上市

经中国证监会

１９９７

年

３

月

５

日以

“

证监发字

［

１９９７

］

第

５０

号

”

文批准

，

１９９７

年

３

月

１８

日

，

国电电力将设立

时向职工内部定向募集的

１

，

２８０

万股股份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

。

该次上市完成后

，

国电电力的股

本结构如下

：

股东名称 股数

（

股

）

持股比例

（

％

）

股份性质

东北电力

３５

，

７００

，

０００ ７０

国有法人股

大连发电总厂

２

，

５００

，

０００ ４．９

国有法人股

公众股东

１２

，

８００

，

０００ ２５．１

流通股

合计

５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０ －

３

、

１９９６

年度送股

、

转增股

１９９７

年

４

月

２３

日

，

公司召开

１９９６

年度股东大会

，

该次股东大会批准了公司

１９９６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

即

，

以原有总股本

５

，

１００

万元

、

原有股份总数

５

，

１００

万股为基数

，

以可供股东分配的利润

，

按每

１０

股送红

股

３

股

、

转增

３

股的比例

，

共计向股东派送

３

，

０６０

万股

。

该次利润分配完成后

，

公司的股本总额增加至

８

，

１６０

万元

，

股份总数增加至

８

，

１６０

万股

，

国电电力的股本结构如下

：

股东名称 股数

（

股

）

持股比例

（

％

）

股份性质

东北电力

５７

，

１２０

，

０００ ７０

国有法人股

大连发电总厂

３

，

９９８

，

４００ ４．９

国有法人股

流通股股东

２０

，

４８１

，

６００ ２５．１

流通股

合计

８１

，

６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０ －

４

、

１９９７

年度送股

１９９８

年

４

月

６

日

，

国电电力召开

１９９７

年度股东大会

，

审议通过了国电电力

１９９７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

即

，

以原有总股本

８

，

１６０

万元

、

原有股份总数

８

，

１６０

万股为基数

，

以可供股东分配的利润

，

按每

１０

股送红

股

３

股的比例

，

共计向股东派送

２

，

４４８

万股

。

该次利润分配完成后

，

国电电力的股本结构如下

：

股东名称 股数

（

股

）

持股比例

（

％

）

股份性质

东北电力

７４

，

２５６

，

０００ ７０

国有法人股

大连发电总厂

５

，

１９７

，

９２０ ４．９

国有法人股

流通股股东

２２

，

６２６

，

０８０ ２５．１

流通股

合计

１０６

，

０８０

，

０００ １００ －

５

、

１９９８

年中期送股

１９９８

年

８

月

１６

日

，

国电电力召开

１９９８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

审议通过了国电电力

１９９８

年度中期利

润分配方案

，

即

，

以原有总股本

１０

，

６０８

万元

、

原有股份总数

１０

，

６０８

万股为基数

，

以可供股东分配的利润

，

按每

１０

股送红股

６

股的比例

，

共计向股东派送

６

，

３６４．８

万股

。

该次利润分配完成后

，

国电电力的股本结构

变更如下

：

股东名称 股数

（

股

）

持股比例

（

％

）

股份性质

东北电力

１１８

，

８０９

，

６００ ７０

国有法人股

大连发电总厂

８

，

３１６

，

６７２ ４．９

国有法人股

流通股股东

４２

，

６０１

，

７２８ ２５．１

流通股

合计

１６９

，

７２８

，

０００ １００ －

６

、

１９９８

年度送股

１９９９

年

５

月

５

日

，

公司召开

１９９８

年度股东大会

，

审议通过了国电电力

１９９８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

即

，

以

原有总股本

１６

，

９７２．８

万元

、

原有股份总数

１６

，

９７２．８

万股为基数

，

以可供股东分配的利润

，

按每

１０

股送红

股

５

股的比例

，

共计向股东派送

８

，

４８６．４

万股

。

该次利润分配完成后

，

国电电力的股本结构如下

：

股东名称 股数

（

股

）

持股比例

（

％

）

股份性质

东北电力

１７８

，

２１４

，

４００ ７０

国有法人股

大连发电总厂

１２

，

４７５

，

００８ ４．９

国有法人股

流通股股东

６３

，

９０２

，

５９２ ２５．１

流通股

合计

２５４

，

５９２

，

０００ １００ －

７

、

１９９９

年国有股权划转

１９９９

年

１１

月

８

日

，

原国家电力公司作出了

《

关于划转东北电力开发公司

、

大连发电总厂持有大连东

北热电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股份的通知

》（

国电财

［

１９９９

］

６１３

号

），

将东北电力所持有的国电电力

１７

，

８２１．４４

万股股份和大连发电总厂所持有的国电电力

１

，

２４７．５００８

万股股份

，

分别划转予原国家电力公司

、

辽宁电

力和龙源电力

。

此次股权划转完成后

，

国家电力公司

、

辽宁电力和龙源电力分别持有国电电力

３４％

、

３１％

、

９．９％

的股份

，

股本结构如下

：

股东名称 股数

（

股

）

持股比例

（

％

）

股份性质

国家电力公司

８６

，

５６１

，

２８０ ３４

国家股

辽宁电力

７８

，

９２３

，

５２０ ３１

国有法人股

龙源电力

２５

，

２０４

，

６０８ ９．９

国有法人股

流通股股东

６３

，

９０２

，

５９２ ２５．１

流通股

合计

２５４

，

５９２

，

０００ １００ －

８

、

２０００

年配股

２０００

年

５

月

２９

日

，

国电电力召开

１９９９

年度股东大会

，

审议通过了

《

公司

２０００

年配股议案

》，

决定国电

电力向其当时的股东按每

１０

股配售

８

股的比例配售股份

，

配售价格为每股

１６

元

。

此次配股获得中国证监

会于

２０００

年

１０

月

２４

日核发的

“

证监公司字

［

２０００

］

１１８

号

”

文批准

，

并于

２０００

年

１１

月

２４

日完成配售

。

该次配

股完成后

，

国电电力的股本结构如下

：

股东名称 股数

（

股

）

持股比例

（

％

）

股份性质

国家电力公司

１５５

，

８１０

，

３０４ ３４

国家股

辽宁电力

１４２

，

０６２

，

３３６ ３１

国有法人股

龙源电力

４５

，

３６８

，

２９４ ９．９

国有法人股

流通股股东

１１５

，

０２４

，

６６６ ２５．１

流通股

合计

４５８

，

２６５

，

６００ １００ －

９

、

２００１

年公积金转增股本

２００１

年

３

月

８

日

，

国电电力召开

２０００

年度股东大会

，

审议通过了国电电力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

，

即

，

以

２０００

年末股份总数

４５

，

８２６．５６

万股为基数

，

向全体股东按每

１０

股转增

８

股的比例

，

实施资本公积金

转增股本

。

该次股本转增完成后

，

国电电力的股本结构如下

：

股东名称 股数

（

股

）

持股比例

（

％

）

股份性质

国家电力公司

２８０

，

４５８

，

５４７ ３４

国家股

辽宁电力

２５５

，

７１２

，

２０５ ３１

国有法人股

龙源电力

８１

，

６６２

，

９２９ ９．９

国有法人股

流通股股东

２０７

，

０４４

，

３９９ ２５．１

流通股

合计

８２４

，

８７８

，

０８０ １００ －

１０

、

２００２

年公积金转增股本

２００２

年

９

月

２

日

，

国电电力召开

２００２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

审议通过了国电电力资本公积金转增

股本方案

，

即

，

以

２００１

年末股份总数

８２４

，

８７８

，

０８０

股为基数

，

向全体股东按每

１０

股转增

７

股的比例

，

实施

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

此次转增股本完成后

，

国电电力的股本结构如下

：

股东名称 股数

（

股

）

持股比例

（

％

）

股份性质

国家电力公司

４７６

，

７７９

，

５３０ ３４

国家股

辽宁电力

４３４

，

７１０

，

７４９ ３１

国有法人股

龙源电力

１３８

，

８２６

，

９７９ ９．９

国有法人股

流通股股东

３５１

，

９７５

，

４７８ ２５．１

流通股

合计

１

，

４０２

，

２９２

，

７３６ １００ －

１１

、

２００３

年国有股权划转

经国务院

“

国函

［

２００３

］

１８

号

”

文和原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

“

国经贸电力

［

２００３

］

１７３

号

”

文批准

，

中国

国电组建成立

，

国家电力公司原所持有的国电电力的股份全部划归中国国电持有

，

同时

，

龙源电力划归

中国国电

，

成为其全资附属企业

。

２００４

年

３

月

９

日

，

国资委以

《

关于国电电力国有股变更和长源电力国有

股划转有关问题的批复

》（

国资产权

［

２００４

］

１３１

号

）

对前述股权划转进行了批复

，

同时

，

２００４

年

９

月

７

日

，

中

国证监会以

《

关于同意豁免国电集团要约收购

“

国电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

股票义务的批复

》（

证监公

司字

［

２００４

］

４６

号

）

对该次划转触发的中国国电的要约收购义务予以豁免

。

在该次股份划转完成后

，

国电

电力的股本结构如下

：

股东名称 股数

（

股

）

持股比例

（

％

）

股份性质

中国国电

４７６

，

７７９

，

５３０ ３４

国家股

辽宁电力

４３４

，

７１０

，

７４９ ３１

国有法人股

龙源电力

１３８

，

８２６

，

９７９ ９．９

国有法人股

流通股股东

３５１

，

９７５

，

４７８ ２５．１

流通股

合计

１

，

４０２

，

２９２

，

７３６ １００ －

１２

、

２００３

年发行可转换债券

２００２

年

２

月

２８

日

，

国电电力召开

２００１

年度股东大会

，

审议通过国电电力发行

２０

亿元可转换公司债

券

。

２００２

年

５

月

３０

日和

２００３

年

１

月

２７

日

，

国电电力分别召开

２００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和

２００３

年第二次

临时股东大会

，

审议通过对该次可转换公司债券的发行条款进行部分修改

。

经中国证监会

“

证监发行字

［

２００３

］

７９

号

”

文核准

，

国电电力可转换公司债券

（

简称

“

国电转债

”）

于

２００３

年

７

月

１８

日发行

，

发行总额

２０

亿元

，

票面金额

１００

元

，

发行数量

２００

万手

，

发行价格按面值平价发行

，

２００３

年

８

月

１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

上市

。

国电转债期限

５

年

（

自发行之日起

），

票面利率第一年为

０．８％

，

第二年为

１．１％

，

第三年为

１．８％

，

第四

年为

２．１％

，

第五年为

２．５％

，

始转股价格为

１０．５５

元

，

转股期间为

２００４

年

１

月

１８

日至

２００８

年

７

月

１７

日

。

截至

２００４

年

４

月

１

日

，

由于部分国电转债转换为国电电力的股份

，

国电电力的股份总数由

１

，

４０２

，

２９２

，

７３６

股增加至

１

，

４０７

，

３８４

，

９２２

股

，

股本结构如下

：

股东名称 股数

（

股

）

持股比例

（

％

）

股份性质

中国国电

４７６

，

７７９

，

５３０ ３３．８８

国家股

辽宁电力

４３４

，

７１０

，

７４９ ３０．８９

国有法人股

龙源电力

１３８

，

８２６

，

９７９ ９．８６

国有法人股

流通股股东

３５７

，

０６７

，

６６４ ２５．３７

流通股

合计

１

，

４０７

，

３８４

，

９２２ １００ －

１３

、

２００４

年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２００４

年

３

月

２６

日

，

国电电力召开

２００３

年度股东大会

，

审议通过了国电电力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

案

，

即

，

以

２００４

年

４

月

１

日的股份总数

１

，

４０７

，

３８４

，

９２２

股为基数

，

按每

１０

股转增

６

股的比例

，

实施资本公积

金转增股本

。

该次转增股本完成后

，

国电电力的股本结构变更如下

：

股东名称 股数

（

股

）

持股比例

（

％

）

股份性质

中国国电

７６２

，

８４７

，

２４８ ３３．８８

国家股

辽宁电力

６９５

，

５３７

，

１９８ ３０．８９

国有法人股

龙源电力

２２２

，

１２３

，

１６６ ９．８６

国有法人股

流通股股东

５７１

，

３０８

，

２６２ ２５．３７

流通股

合计

２

，

２５１

，

８１５

，

８７５ １００ －

１４

、

２００６

年股权分置改革

２００６

年

８

月

１４

日

，

国电电力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

国电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

》。

之后

，

国资委分别下发

“

产权函

［

２００６

］

４７

号

”

文和

“

国资产权

［

２００６

］

１０８０

号

”

文

，

批准了国电电力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的股权分置改革方案

。

２００６

年

８

月

２８

日

，

国电电力董事会公告了

《

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公

告

》。

根据国电电力的股权分置改革方案

，

中国国电向在股权分置改革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的流通股股

东

（

１

）

每

１０

股支付

２．５

股

（

作为其所持有的非流通股股份获得流通权的对价

）

及

（

２

）

每

１０

股无偿发行

２

份存

续期为

１２

个月的认购权证

（

初始行权比例

１

：

１

，

初始行权价格

４．８

元

，

认购责任由中国国电

、

辽宁电力和龙

源电力按照其在公司的持股比例承担

）。

国电电力的股本结构因股权分置改革而发生相应变动

。

１５

、

２００７

年赎回国电转债

２００７

年

４

月

２３

日

，

国电电力对未转股的国电转债全部进行赎回

，

自该日起国电转债已停止交易和转

股

。

截至

２００７

年

４

月

２３

日

，

国电电力的股本结构如下

：

股东名称 股数

（

股

）

持股比例

（

％

）

股份性质

持有有限售条件股份

数量

（

股

）

中国国电

７５３

，

９９８

，

２８７ ２９．６０

国家股

６７７

，

１２７

，

４６１

辽宁电力

６１７

，

４１９

，

７３５ ２４．２４

国有法人股

６１７

，

４１９

，

７３５

龙源电力

２０３

，

０２８

，

４２３ ７．９７

国有法人股

１９７

，

１６３

，

４７７

流通股股东

９７２

，

４９７

，

４４５ ３８．１８

流通股

－

合计

２

，

５４６

，

９４３

，

８９０ １００ － －

注

：

中国国电和龙源电力持有的社会公众股为国电转债转股所得

。

１６

、

２００７

年股权转让

２００７

年

５

月

３０

日

，

中国国电与辽宁电力等相关方签署了

《

国电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股份转让协

议

》。

２００７

年

６

月

２５

日

，

国资委以

“

国资产权

［

２００７

］

５６２

号

”

文批复同意辽宁电力所持的国电电力全部股份

根据该转让协议转让给中国国电

。

２００８

年

８

月

８

日

，

证监会以

《

关于同意中国国电集团公司公告国电电力

发展股份有限公司收购报告书并豁免其要约收购义务的批复

》（

证监公司字

［

２００７

］

１２７

号

）

批复同意豁

免中国国电因以协议转让方式直接

、

间接持有国电电力共计

１

，

５７４

，

４４６

，

４４５

股

（

占当时国电电力股份总

数的

６１．８２％

）

股份而应履行的要约收购义务

。

该次股权转让完成后

，

中国国电

、

龙源电力分别持有公司

４７．９５％

、

７．９７％

的股份

，

国电电力的股本结构如下

：

股东名称 股数

（

股

）

持股比例

（

％

）

股份性质

持有有限售条件股份

数量

（

股

）

中国国电

１

，

２２１

，

３１２

，

５３６ ４７．９５

国家股

９００

，

８５０

，

１７６

龙源电力

２０３

，

０２８

，

４２３ ７．９７

国有法人股

７５

，

３６７

，

７１０

流通股股东

１

，

１２２

，

６０２

，

９３１ ４４．０８

流通股

－

合计

２

，

５４６

，

９４３

，

８９０ １００ － －

１７

、

２００７

年公开增发

Ａ

股

２００７

年

９

月

２４

日

，

证监会以

《

关于核准国电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增发股票的通知

》（

证监发行字

［

２００７

］

３２６

号

），

核准国电电力增发新股不超过

４０

，

０００

万股

。

根据该核准

，

国电电力发行共计

１７６

，

９４０

，

６３９

股

Ａ

股股票

。

该次增发完成后

，

国电电力的股本结构如下

：

股东名称 股数

（

股

）

持股比例

（

％

）

股份性质

持有有限售条件股份

数量

（

股

）

中国国电

１

，

２５１

，

９７１

，

５７７ ４５．９６

国家股

９３１

，

５０９

，

２１７

龙源电力

２０３

，

０２８

，

４２３ ７．４５

国有法人股

７５

，

３６７

，

７１０

流通股股东

１

，

２６８

，

８８４

，

５２９ ４６．５８

其他流通股

－

合计

２

，

７２３

，

８８４

，

５２９ １００ － －

１８

、

２００８

年资本公积金转增

２００８

年

２

月

２９

日

，

国电电力召开

２００７

年度股东大会

，

审议通过了国电电力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

案

，

即

，

以

２００７

年末的股份总数

２７２

，

３８８．４５２９

万股为基数

，

按每

１０

股转增

１０

股的比例

，

实施资本公积金转

增股本

。

２００８

年

３

月

１７

日

，

国电电力实施资本公积金转增方案

。

实施转增股本方案后

，

国电电力股份总数

达

５

，

４４７

，

７６９

，

０５８

股

，

其中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２

，

０１３

，

７５３

，

８５４

股

，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３

，

４３４

，

０１５

，

２０４

股

。

该次转增后

，

国电电力的股本结构如下

：

股东名称 股数

（

股

）

持股比例

（

％

）

股份性质

持有有限售条件股份

数量

（

股

）

中国国电

２

，

５０３

，

９４３

，

１５４ ４５．９６

国家股

１

，

８６３

，

０１８

，

４３４

龙源电力

４

，

０６０

，

５６

，

８４６ ７．４５

国有法人股

１５０

，

７３５

，

４２０

流通股股东

２

，

５３７

，

７６９

，

０５８ ４６．５８

其他流通股

－

合计

５

，

４４７

，

７６９

，

０５８ １００ － －

１９

、

２００８

年发行分离交易可转债

经中国证监会

“

证监许可

［

２００８

］

５１３

号

”

文核准

，

国电电力于

２００８

年

５

月

７

日发行了认股权和债券分

离交易的可转换公司债券

。

债券按面值发行

，

每张面值人民币

１００

元

，

发行债券的数量为

３

，

９９５

万张

，

扣

除发行费用后债券部分募集资金总额

３９．３０

亿元

；

认股权证共计发行

４２

，

７４６．５

万份

，

每一份认股权证代

表认购一股公司发行的

Ａ

股股票的权利

，

初始行权价格为

７．５

元

。

２００８

年

５

月

２２

日

，

债券和认股权证同时

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

。

债券简称

“

０８

国电债

”，

债券代码

１２６０１４

；

权证简称

“

国电

ＣＷＢ１

”，

权证代码

５８００２２

。

债券期限为

６

年

，

票面利率为

１％

，

认股权证的存续期为

２４

个月

，

自其上市交易之日起计算

，

行权

期为存续期的最后

５

个交易日

，

行权比例为

１

：

１

。

２０

、

２００８

年股份无偿划转

经国资委

“

国资产权

［

２００８

］

４４２

号

”

文批准

，

２００８

年

１０

月

１４

日

，

龙源电力持有的国电电力

４０６

，

０５６

，

８４６

股股份无偿划转给中国国电持有

。

股权划转完成后

，

中国国电持有国电电力

５３．４２％

的股份

，

龙源电

力不再持有国电电力的股份

。

该次无偿划转后

，

国电电力的股本结构如下

：

股东名称 股数

（

股

）

持股比例

（

％

）

股份性质

持有有限售条件股份数

量

（

股

）

中国国电

２

，

９１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５３．４２

国家股

１

，

３１４

，

５１７

，

２８４

流通股股东

２

，

５３７

，

７６９

，

０５８ ４６．５８

其他流通股

－

合计

５

，

４４７

，

７６９

，

０５８ １００ １

，

３１４

，

５１７

，

２８４

２１

、

２００９

年股份全流通完成

２００９

年

８

月

３１

日

，

国电电力

１

，

３１４

，

５１７

，

２８４

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流通

，

至此

，

国电电力全部股

份

５

，

４４７

，

７６９

，

０５８

股全部成为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

２２

、

２００９

年中国国电增持公司股票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１８

日

，

中国国电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证券交易系统买入方式增持公司

１２

，

３２２

，

２７２

股

Ａ

股股票

，

增持后中国国电持有公司

２

，

９２２

，

３２２

，

２７２

股

Ａ

股股份

，

约占公司当时股份总数的

５３．６４％

。

２３

、

２００９

年度资本公积转增股本

、

未分配利润送股

、

认股权证行权及中国国电增持公司股票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２０

日

，

公司召开

２００９

年度股东大会

，

审议通过了公司

２００９

年度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的议

案和公司

２００９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

即

，

以公司

２００９

年末总股本

５

，

４４７

，

７６９

，

０５８

股为基数

，

以未分配利润

进行每

１０

股送

７

股

，

同时每

１０

股派发现金红利

０．７８

元

（

含税

），

共计

４２４

，

９２５

，

９８６．５２

元

，

以资本公积金进行

每

１０

股转增

３

股

。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１０

日

，

上述转增和送股完成

，

公司股份总数达到

１０

，

８９５

，

５３８

，

１１６

股

。

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２１

日

，

中国国电通过认股权证行权获得公司

５８

，

７４３

，

６４８

股

Ａ

股股份

，

公司股份总数

增加至

１０

，

９５４

，

２８１

，

７６４

股

。

继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１８

日中国国电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证券交易系统买入方式增持公司

１２

，

３２２

，

２７２

股

Ａ

股股票后

，

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２７

日

，

中国国电累计增持公司

１５８

，

６４３

，

０８７

股

Ａ

股股票

（

包括通过认股权证

行权获得的国电电力

５８

，

７４３

，

６４８

股

Ａ

股股份

），

占公司当时股份总数

１０

，

９５４

，

２８１

，

７６４

股的

１．４５％

。

该次增

持实施完毕后

，

公司的股本结构如下

：

股东名称 股数

（

股

）

持股比例

（

％

）

股份性质

持有有限售条件股份数

量

（

股

）

中国国电

５

，

９７８

，

６４３

，

０８７ ５４．５８

国家股

－

流通股股东

４

，

９７５

，

６３８

，

６７７ ４５．４２

其他流通股

－

合计

１０

，

９５４

，

２８１

，

７６４ １００ －

２４

、

２０１０

年非公开发行

Ａ

股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２４

日

，

证监会以

《

关于核准国电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

》（

证监许

可

［

２０１０

］

８５７

号

）

和

《

关于核准豁免中国国电集团公司要约收购国电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股份义务的

批复

》（

证监许可

［

２０１０

］

８５８

号

）

核准公司向中国国电非公开发行

１

，

４４０

，

２８８

，

８２６

股

Ａ

股股份

，

中国国电以

其持有的江苏公司

８０％

的股权认购该等股份

。

根据该核准

，

公司发行共计

１

，

４４０

，

２８８

，

８２６

股

Ａ

股股票

。

该

次增发完成后

，

公司的股本总额增加至

１２

，

３９４

，

５７０

，

５９０

元

，

股份总数增加至

１２

，

３９４

，

５７０

，

５９０

股

，

公司的

股本结构如下

：

股东名称 股数

（

股

）

持股比例

（

％

）

股份性质

持有有限售条件股份数

量

（

股

）

中国国电

７

，

４１８

，

９３１

，

９１３ ５９．８６

国家股

１

，

４４０

，

２８８

，

８２６

其他

流通股股东

４

，

９７５

，

６３８

，

６７７ ４０．１４

流通股

－

合计

１２

，

３９４

，

５７０

，

５９０ １００ １

，

４４０

，

２８８

，

８２６

２５

、

２０１０

年公开增发

Ａ

股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２６

日

，

证监会以

《

关于核准国电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增发股票的批复

》（

证监许可

［

２０１０

］

１７１８

号

），

核准国电电力增发新股不超过

３０

亿新股

。

根据该核准

，

国电电力发行共计

３０

亿股

Ａ

股股

票

。

该次增发完成后

，

国电电力的股本结构如下

：

股东名称 股数

（

股

）

持股比例

（

％

）

股份性质

持有有限售条件股份数

量

（

股

）

中国国电

７

，

９６２

，

３４３

，

４８２ ５１．７２

国家股

１

，

４４０

，

２８８

，

８２６

其他流通股股东

７

，

４３２

，

２２７

，

１０８ ４８．２８

流通股

－

合计

１５

，

３９４

，

５７０

，

５９０ １００ － １

，

４４０

，

２８８

，

８２６

２６

、

２０１０

年中国国电增持公司股票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８

日

，

中国国电通过上交所证券交易系统买入公司

４

，

３０８

，

６１８

股

Ａ

股股份

。

中国国电表示

自该次增持之日起未来

１２

个月内

，

以自身名义继续在二级市场增持公司股份

，

累计增持比例不超过公

司已发行总股份的

２％

（

含该次增持

），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３１

日

，

中国国电持有公司

７

，

９７１

，

８７３

，

４８２

股

Ａ

股股

份

，

持股比例为

５１．７８％

。

三

、

本公司的主要经营情况

本公司的经营范围为电力

、

热力生产

、

销售

；

电网经营

；

新能源项目

、

高新技术

、

环保产业的开发与

应用

；

信息咨询

；

电力技术开发咨询

、

技术服务

；

写字楼及场地出租

（

以下限分支机构

）

发

、

输

、

变电设备

检修

、

维护

；

通讯业务

；

水处理及销售

。

公司产品以电力产品为主

，

辅以热力和化工产品

。

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

公司控股装机容量

２

，

８７９．０８

万千瓦

。

公司

２０１０

年装机容量和发电情况如下表

所列

：

机组类型

２０１０

年

控股装机容量

（

万千瓦

）

占比

（

％

）

发电量

（

亿千瓦时

）

占比

（

％

）

上网电量

（

亿千瓦时

）

占比

（

％

）

火电机组

２

，

１０４．４０ ７３．０９ １

，

０７１．２０ ８３．４１ ９９９．９７ ８２．５７

水电机组

６３７．７８ ２２．１５ ２０２．００ １５．７３ ２００．３４ １６．５４

风电机组

１３５．９０ ４．７２ １１．０１ ０．８６ １０．７６ ０．８９

太阳能光伏机

组

１．００ ０．０４ － － － －

合计

２

，

８７９．０８ １００．００ １

，

２８４．２１ １００．００ １

，

２１１．０７ １００．００

注

：

本公司控股装机容量包含外高桥二期和英力特集团的装机容量

，

其中外高桥二期的装机容量

按其实际装机容量乘以本公司持有该公司的股权比例

（

４０％

）

确定

。

发电量或上网电量不包含外高桥二

期和英力特集团的发电量或上网电量

。

（

一

）

本公司市场份额

公司是五大发电集团之一中国国电下属的骨干发电企业

。

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

公司控股装机容

量

２

，

８７９．０８

万千瓦

。

２００８

年

、

２００９

年和

２０１０

年

，

公司在全国发电行业的市场份额情况如下

：

年度

控股装机容量 发电量

数量

（

万千瓦

）

占有率

（

％

）

数量

（

亿千瓦时

）

占有率

（

％

）

２０１０

年

２

，

８７９．０８ ２．９９ １

，

２８４．２１ ３．０４

２００９

年

１

，

６３０．５５ １．８７ ６２４．８４ １．７０

２００８

年

１

，

３６１．４０ １．７２ ６０４．２９ １．７５

注

：

占有率根据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网站中数据计算

。

２００８

年

、

２００９

年和

２０１０

年

，

发行人在区域电网的市场份额情况如下表所列

：

单位

：

装机容量

：

万千瓦

；

发电量

：

亿千瓦时

区域电网

２００８

年

２００９

年

２０１０

年

装

机

容

量

占比

（％）

发电量 占比

（％）

装机

容量

占比

（％）

发电

量

占比

（％）

装机

容量

占比

（％）

发电

量

占比

（％）

京津唐电网及河北南网

３０６ ６．７４ １５２．７４ ６．８０ ４３９．６５ ８．０６ １６１．６ ６．６７ ４４２．５５ ６．６８ ２３６．５７ ６．９０

辽宁电网

２４２ １０．９１ １１０．５３ ９．７０ ２６０ １０．０９ １１４．９８ ９．６３ ２５６．４５ ７．９４ ９８．９４ ７．３８

内蒙古电网

６８．４ １．４０ ２３．１３ １．１２ ７５．９ １．３７ ３１．９８ １．４２ ７９．５ ２．２７ ３２．８４ ２．２２

宁夏电网

１９８ ２４．３２ １１５．８４ ２５．２４ １９８ ２０．８０ １０７．９１ ２３．０６ ２９７ ２６．３０ １３０．５６ ２１．９９

浙江电网

１２０ ２．２６ ７２．２４ ３．３９ １２０ ２．１４ ５４．３４ ２．４１ ３２４．８ ８．７５ １７４．６ ９．０６

四川电网

１３３ ３．８０ ６４．８０ ５．２４ ２５３ ６．６４ ６２．４１ ４．３１ ５２６．２８ １５．６９ １６５．７７ １２．２５

云南电网

１８０ ６．９６ ６５．０６ ６．２６ １８０ ５．６８ ９１．６３ ７．８０ １８０ ６．４５ ６２．４７ ５．５１

江苏电网

－ － － － － － － － ５２４ ８．１０ ３２２．３５ ９．２１

新疆电网

－ － － － － － － － １２７ ７．９０ ６０ ９．２６

青海电网

－ － － － － － － － ８．５５ ０．６８ ０．１１ ０．０２

注

：

上表数据不包括外高桥二期和英力特集团的装机容量

。

（

二

）

本公司的竞争优势

作为中国最大的独立发电上市公司之一

，

公司以优良的设备

、

先进的管理和雄厚的实力在市场中

处于领先地位

。

公司正在积极推进

“

大力发展新能源和建设创新型企业

”

战略

，

通过规模扩张进一步增

强公司的实力

，

通过成本控制降低公司的发电成本

，

扩大竞争优势

。

具体说来

，

公司的优势主要体现在

：

１

、

区位与成本优势

：

公司目前的电厂分布于东北

、

华东

、

华北

、

西南及西北地区

，

发电资产布局合

理

。

电厂基本上分布在坑口或负荷中心

，

或属资源丰富地区

，

或属经济发达地区

，

具有较明显的区域优

势

，

且合理分散的资产布局有利于降低经营地区过于集中的风险

。

公司主力火电企业一部分位于山西

省大同市

、

宁夏自治区石嘴山市

、

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等地的坑口电厂

，

煤炭供应能够得到保证

，

运输成本低

；

一部分位于长三角的负荷中心

，

电力需求旺盛

，

社会用电增长迅速

，

燃料主要依靠秦皇岛

等国家重大煤炭集散基地

，

并通过海上运输

，

煤炭供应有保障

，

运输成本相对较低

。

公司水电项目主要

位于四川大渡河流域

、

新疆伊犁喀什河

、

大河沿河等流域

，

水能资源丰富

，

流域梯级开发

、

统一调度

，

发

电成本低

。

２

、

产业结构稳步优化

：

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

公司火电和水电的控股装机容量分别为

２

，

１０４．４

万千

瓦和

６３７．７８

万千瓦

，

火电和水电比例约为

３．３０

：

１

。

随着大渡河梯级水电项目和新疆公司水电项目陆续建

成投产

，

公司水电和火电比例将更加合理

，

可有效降低公司经营风险

。

随着公司深化落实

“

建设现代能

源体系

”

的要求

，

优化发展火电

，

大力发展风电

、

水电

、

煤炭产业

，

公司的产业结构将进一步优化

。

３

、

煤炭资源供应优势

：

随着公司装机规模的不断扩大

，

公司适时调整发展战略

，

积极向上下游产业

发展

，

加大煤炭资源的开发和控制力度

。

目前

，

公司在内蒙古自治区和山西省参与了煤炭资源投资开

发

，

掌握煤炭资源

２３．２９

亿吨

，

投资效果良好

。

公司参与煤炭资源投资既可以减轻煤炭价格上涨对公司发

电成本的影响

，

又可以为公司电厂用煤提供一定的保障支持

。

４

、

设备先进

、

机组效率较高

：

公司

３０

万千瓦及以上火电机组装机容量占公司火电控股装机容量的

８７．１０％

，

６０

万千瓦及以上的火电机组占公司火电控股装机容量的

５１．８０％

，

公司投资的百万千瓦机组中

已有

８

台投产

，

另有

１

台在建

，

公司新建和规划火电项目均是

３０

万千瓦及以上的高参数

、

大容量机组

，

随

着新建项目的陆续投产

，

公司大机组所占比例将进一步提高

。

５

、

项目储备充足优势

：

公司储备了一批优质项目

，

可为公司资产规模和利润增长提供持续的动力

。

在公司未来几年陆续投产的项目中

，

包括新能源项目

、

大型煤电一体化项目和流域梯级水电开发项目

，

以上项目的实施将增强公司实力

，

进一步提高公司盈利能力

。

６

、

控股股东的大力支持

：

作为中国国电在国内资本市场重要的直接融资窗口

，

公司在发展过程中

得到中国国电的大力支持

。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

中国国电确定将公司作为中国国电火电及水电业务的整合平

台

，

力争用

５

年左右时间

，

通过资产购并

、

重组等方式

，

将中国国电火电及水电业务资产

（

不含中国国电

除本公司外其他直接控股上市公司的相关资产

、

业务及权益

）

注入公司

。

７

、

先进的管理水平

：

公司具有多年的电厂管理和运营经验

，

并且制定了完整的安全生产管理条例

，

自公司成立以来未发生过重大安全事故

，

公司管理层具有多年的电力行业管理经验

，

具有很强的电力

项目开发和经营管理能力

。

四

、

发行前股本结构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３１

日

，

发行人总股本为

１５

，

３９４

，

５７０

，

５９０

股

，

股本结构如下

：

股份类型 数量

（

股

）

比例

一

、

有限售条件股份

１．

国家持股

１

，

４４０

，

２８８

，

８２６ ９．３６％

２．

国有法人持股

－ －

３．

其他内资持股

－ －

其中

：

境内非国有法人持股

－ －

境内自然人持股

－ －

４．

外资持股

－ －

其中

：

境外法人持股

－ －

境外自然人持股

－ －

有限售条件股份合计

１

，

４４０

，

２８８

，

８２６ ９．３６％

二

、

无限售条件股份

－ －

１．

人民币普通股

１３

，

９５４

，

２８１

，

７６４ ９０．６４％

２．

境内上市的外资股

－ －

３．

境外上市的外资股

－ －

４．

其它

－ －

无限售条件股份合计

１３

，

９５４

，

２８１

，

７６４ ９０．６４％

三

、

股份总数

１５

，

３９４

，

５７０

，

５９０ １００．００％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３１

日

，

发行人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如下

：

股东名称 持股总数

（

股

）

持股比例 股份性质

持有有限售条件股份

数量

（

股

）

中国国电集团公司

７

，

９７１

，

８７３

，

４８２ ５１．７８％

国家股

１

，

４４０

，

２８８

，

８２６

上海电气

（

集团

）

总公司

２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３０％

国家股

－

哈尔滨动力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３０％

未知

－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１８３

，

６５７

，

０９２ １．１９％

未知

－

西藏自治区投资有限公司

１５６

，

８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２％

国家股

－

中国农业生产资料集团公司

１５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１％

未知

－

北京能源投资

（

集团

）

有限公司

１００

，

９７５

，

７７０ ０．６６％

国家股

－

中国供销集团有限公司

１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０．６５％

未知

－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长盛

同庆可分离交易股票型证券投资基

金

９９

，

９９９

，

９５０ ０．６５％

其他

－

中海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

保证金

１

号

６４

，

０４０

，

４２８ ０．４２％

其他

－

第五节 发行与承销

一

、

本次发行情况

１

、

发行数量

：

５５０

，

０００

万元

（

５

，

５００

万张

）

２

、

向原股东发行的数量和配售比例

：

原股东优先配售国电转债

２

，

２０８

，

３０５

手

，

约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４０．１５％

。

３

、

发行价格

：

按票面金额平价发行

４

、

可转换公司债券的面值

：

人民币

１００

元

５

、

募集资金总额

：

人民币

５５０

，

０００

万元

６

、

发行方式

：

本次发行的国电转债向发行人原

Ａ

股股东优先配售

，

优先配售后余额部分

（

含原

Ａ

股股东放弃优先

配售部分

）

采用网下对机构投资者配售和通过上交所交易系统网上定价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

若有

余额则由承销团包销

。

７

、

前十大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及其持有量

名次 债券持有人名称 持有数量

（

元

）

１

中国国电集团公司

１

，

６５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２

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企业年金计划

－

中国工商银行

６９

，

０２８

，

０００

３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５７

，

１５８

，

０００

４

西藏自治区投资有限公司

５５

，

９７８

，

０００

５

南京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４３

，

１０４

，

０００

６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企业年金计划

－

工行

３７

，

１２８

，

０００

７

中国太平洋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分红

－

个人分红

３６

，

６８２

，

０００

８

中国供销集团有限公司

３５

，

７００

，

０００

９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３１

，

５４８

，

０００

１０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３１

，

２９０

，

０００

８

、

发行费用总额及项目

本次发行费用共计

６

，

４２２．４３

万元

，

具体包括

：

项目 金额

（

万元

）

保荐与承销费用

５

，

８００．００

律师费用

６０．００

专项审计及验资费用

６１．００

资信评级费用

３５．００

信息披露及发行手续费等其他费用

４６６．４３

合计

６

，

４２２．４３

二

、

本次承销情况

本次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总额为

５５０

，

０００

万元

（

５

，

５００

万张

），

向原股东优先配售

２

，

２０８

，

３０５

手

，

约占

本次发行总量的

４０．１５％

。

网上向一般社会公众投资者发售的国电转债为

１００

，

２１０

手

，

约占本次发行总量

的

１．８２％

。

本次网上一般社会公众投资者的有效申购数量为

９

，

２０４

，

０４３

手

，

中签率为

１．０８８７６０６７％

。

网下

向机构投资者配售的国电转债为

３

，

１９１

，

４８５

手

，

约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５８．０３％

。

网下有效申购数量为

２９３

，

１３０

，

０００

手

，

配售比例为

１．０８８７６０９５９３％

。

承销团包销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数量为

０

手

。

三

、

本次发行资金到位情况

本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扣除保荐及承销费用后的募集资金

５４４

，

２００

万元已由联席主承销商于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２５

日 汇 入 本 公 司 在 交 通 银 行 北 京 西 单 支 行 开 立 的 募 集 资 金 专 用 账 户 中

，

账 号 为

１１００６０７７６０１８１７００６９２８８

。

中瑞岳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已进行审验

，

并出具了中瑞岳华验字

［

２０１１

］

第

１９７

号

《

验资报告

》。

第六节 发行条款

一

、

本次发行基本情况

１

、

本次发行的核准

：

本次发行经本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８

日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

、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５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

并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１５

日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

会证监许可

［

２０１１

］

１２９６

号文核准

。

２

、

证券类型

：

可转换公司债券

。

３

、

发行规模

：

５５０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

。

４

、

发行数量

：

５

，

５００

万张

。

５

、

发行价格

：

按票面金额平价发行

。

６

、

募集资金量及募集资金净额

：

募集资金总额为

５５０

，

０００

万元

，

募集资金净额约

５４３

，

５７７．５７

万元

。

７

、

募集资金用途

：

本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在扣除发行费用后

，

将投入四川大渡河大岗

山水电站等

５

个水电项目和宁夏盐池青山风电场一期等

１１

个风电项目

。

８

、

募集资金专项存储账户

：

银行

：

交通银行北京西单支行

账号

：

１１００６０７７６０１８１７００６９２８８

二

、

本次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条款

１

、

证券类型

：

可转换为国电电力股票的可转换公司债券

。

该可转债及未来转换的国电电力股票将

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

。

２

、

发行总额

：

本次拟发行可转债总额为人民币

５５

亿元

。

３

、

票面金额和发行价格

：

１００

元

／

张

，

按面值发行

。

４

、

可转债基本情况

：

（

１

）

债券期限

：

本次发行的可转债期限为发行之日起六年

，

即自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１９

日至

２０１７

年

８

月

１９

日

。

（

２

）

票面利率

：

第一年

０．５％

、

第二年

０．５％

、

第三年

１．０％

、

第四年

２．０％

、

第五年

２．０％

、

第六年

２．０％

。

（

３

）

债券到期偿还

：

公司于本次可转债期满后

５

个交易日内按本次发行的可转债票面面值的

１１０％

（

含

最后一期利息

）

赎回全部未转股的可转债

。

（

４

）

付息方式

：

Ａ．

付息方式

：

本次发行的可转债采用每年付息一次的付息方式

，

计息起始日为可转债发行首日

，

即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１９

日

。

可转债持有人所获得利息收入的应付税项由持有人承担

。

Ｂ．

付息日

：

每年的付息日为本次发行的可转债发行首日起每满一年的当日

，

如该日为法定节假日或

休息日

，

则顺延至下一个工作日

，

顺延期间不另付息

。

每相邻的两个付息日之间为一个计息年度

。

Ｃ．

付息登记日

：

每年的付息债权登记日为每年付息日的前一交易日

，

发行人将在每年付息日之后的

五个交易日内支付当年利息

。

在付息债权登记日前

（

包括付息债权登记日

）

申请转换成发行人股票的可

转债

，

发行人不再向其支付本计息年度及以后计息年度的利息

。

（

５

）

初始转股价格

：

２．６７

元

／

股

，

不低于

《

募集说明书

》

公告日公司

Ａ

股股票前二十个交易日交易均价

和前一个交易日交易均价的高者

。

（

６

）

转股起止日期

：

自可转债发行结束之日起满

６

个月后的第一个交易日起至本可转债到期日止

（

即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０

日至

２０１７

年

８

月

１９

日止

）。

（

７

）

信用评级

：

ＡＡＡ

。

（

８

）

资信评估机构

：

上海新世纪资信评估投资服务有限公司

。

（

９

）

担保事项

：

本次可转债由中国国电提供无条件的不可撤销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

担保范围为可

转债的本金

、

利息

、

违约金

、

损害赔偿金

、

实现债权的费用和其他依据法律规定应由担保人支付的费用

。

５

、

发行时间

：

本次发行的原

Ａ

股股东优先配售日和网上

、

网下申购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１９

日

（

Ｔ

日

）。

６

、

发行对象

：

（

１

）

向发行人原

Ａ

股股东优先配售

：

本次发行公告公布的股权登记日

（

即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１８

日

，

Ｔ－１

日

）

收

市后登记在册的发行人所有股东

。

（

２

）

网下发行

：

根据

《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

》

批准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和法律法规允许

申购的法人

，

以及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机构投资者

。

（

３

）

网上发行

：

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持有上交所证券账户的自然人

、

法人

、

证券投资基金等

（

法律法

规禁止购买者除外

）。

７

、

发行方式

：

本次发行的国电转债向发行人原

Ａ

股股东优先配售

，

优先配售后余额部分

（

含原

Ａ

股股东放弃优先

配售部分

）

采用网下对机构投资者配售和通过上交所交易系统网上定价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

若有

余额则由承销团包销

。

原

Ａ

股股东优先配售后余额部分网下发行和网上发行预设的发行数量比例为

５０％

：

５０％

。

发行人和

保荐人及联席主承销商将根据优先配售后的余额和网上

、

网下实际申购情况

，

按照网下配售比例和网

上定价发行中签率趋于一致的原则确定最终的网上和网下发行数量

。

（

１

）

原

Ａ

股股东可优先配售的可转债数量

原

Ａ

股股东可优先配售的可转债数量为其在股权登记日收市后登记在册的持有发行人

Ａ

股股份数

按每股配售

０．３５７

元可转债的比例

，

并按

１

，

０００

元

／

手转换成手数

，

每

１

手为一个申购单位

。

发行人共有

Ａ

股

１５

，

３９４

，

５７０

，

５９０

股

，

其中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１

，

４４０

，

２８８

，

８２６

股

，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１３

，

９５４

，

２８１

，

７６４

股

。

按本次发行优先配售比例计算

，

原

Ａ

股股东约可优先认购

５

，

４９５

，

８６２

手

，

约占本次发

行的可转债总额的

９９．９２％

，

其中原有限售条件

Ａ

股股东通过网下申购最多可优先认购

５１４

，

１８３

手

，

原无

限售条件

Ａ

股股东通过网上专用申购代码最多可优先认购

４

，

９８１

，

６７９

手

。

（

２

）

原

Ａ

股股东除可参加优先配售外

，

还可参加优先配售后余额的申购

。

（

３

）

原有限售条件

Ａ

股股东须通过网下申购行使优先认购权

。

原无限售条件

Ａ

股股东通过上交所系

统行使优先认购权

，

配售代码为

“

７０４７９５

”，

配售简称

“

国电配债

”。

原

Ａ

股股东网下优先配售不足

１

手的部

分按照四舍五入原则取整

，

网上优先配售转债可认购数量不足

１

手的部分按照精确算法原则取整

。

（

４

）

机构投资者网下申购的下限为

５

，

０００

万元

（

５０

万张

），

超过

５

，

０００

万元

（

５０

万张

）

的必须是

１

，

０００

万

元

（

１０

万张

）

的整数倍

。

网下机构投资者申购的上限为

２７５

，

０００

万元

（

２

，

７５０

万张

）。

每一参与网下申购的

机构投资者应及时足额缴纳预缴款

，

预缴款金额为其全部申购金额的

５０％

。

（

５

）

一般社会公众投资者通过上交所交易系统参加网上发行

，

申购代码为

“

７３３７９５

”，

申购简称为

“

国电发债

”。

每个账户最小认购单位为

１

手

（

１０

张

，

１

，

０００

元

），

每

１

手为一个申购单位

，

每

１

申购单位所需

资金为

１

，

０００

元

。

每个账户申购上限为

２７５

，

０００

万元

（

２７５

万手

），

超出上限的申购为无效申购

。

８

、

发行地点

：

（

１

）

网上发行地点

：

全国所有与上交所交易系统联网的证券交易网点

；

（

２

）

网下发行地点

：

在保荐人

（

联席主承销商

）

处进行

。

９

、

本次发行的国电转债不设定锁定期限制

，

投资者获得配售的国电转债于上市首日即可交易

。

１０

、

承销方式

：

由承销团余额包销

。

１１

、

转股股数确定方式

：

本次发行的可转债持有人在转股期内申请转股时

，

转股数量的计算方式为

：

Ｑ＝Ｖ／Ｐ

，

并以去尾法取

一股的整数倍

。

其中

：

Ｖ

为可转债持有人申请转股的可转债票面总金额

；

Ｐ

为申请转股当日有效的转股价

。

转股时不足转换为一股的可转债余额

，

发行人将按照上交所等部门的有关规定

，

在可转债持有人

转股当日后的五个交易日内以现金兑付该可转债余额及该余额所对应的当期应计利息

（

当期应计利息

的计算方式参见第十五条回售条款中附加回售条款的相关内容

）。

１２

、

转股价格的调整方式及计算公式

：

本次发行后

，

当公司发生送红股

、

转增股本

、

增发新股

（

不包括因本次可转债转股而增加的股本

）、

配股以及派发现金股利等情况时

，

公司将按上述条件出现的先后顺序

，

依次对转股价格进行累积调整

，

具体调整办法如下

：

设调整前转股价格为

Ｐｏ

，

每股送股或转增股本率为

Ｎ

，

每股增发新股或配股率为

Ｋ

，

增发新股价或配

股价为

Ａ

，

每股派发现金股利为

Ｄ

，

调整后转股价格为

Ｐ

（

调整值保留小数点后两位

，

最后一位实行四舍五

入

），

则

：

派发现金股利

：

Ｐ＝Ｐｏ－Ｄ

；

送股或转增股本

：

Ｐ＝Ｐｏ／

（

１＋Ｎ

）；

增发新股或配股

：

Ｐ＝

（

Ｐｏ＋Ａ×Ｋ

）

／

（

１＋Ｋ

）；

三项同时进行时

：

Ｐ＝

（

Ｐｏ－Ｄ＋Ａ×Ｋ

）

／

（

１＋Ｎ＋Ｋ

）。

公司出现上述股份和

／

或股东权益变化时

，

将依次进行转股价格调整

，

并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上市

公司信息披露媒体上刊登董事会决议公告

，

并于公告中载明转股价格调整日

、

调整办法及暂停转股期

间

（

如需

）。

当转股价格调整日为可转债持有人转股申请日或之后

，

转换股票登记日之前

，

则该持有人的

转股申请按公司调整后的转股价格执行

。

当公司可能发生股份回购

、

公司合并

、

分立或任何其他情形使公司股份类别

、

数量和

／

或股东权益发

生变化从而可能影响可转债持有人的债权利益或转股衍生权益时

，

公司将视具体情况按照公平

、

公正

、

公允的原则以及充分保护可转债持有人权益的原则调整转股价格

。

有关转股价格调整内容及操作办法

将依据当时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及证券监管部门的相关规定来制订

，

调整转股价格的确定应经债券持有

人会议通过方可生效

。

１３

、

转股价格向下修正条款

：

（

１

）

修正条件及修正幅度

在本次可转债存续期内

，

当公司股票在任意二十个连续交易日中至少十个交易日的收盘价格低于

当期转股价格

８０％

时

，

公司董事会有权在该情形发生后的

１０

个交易日内提出转股价格向下修正方案并

提交公司股东大会表决

，

该方案须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方可实施

。

股东

大会进行表决时

，

持有公司本次可转债的股东应当回避

；

修正后的转股价格应不低于该次股东大会召

开日前二十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和前一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

，

同时

，

修正后的转股价格不

得低于股票面值和最近一期经审计的每股净资产值

。

若在前述二十个交易日内发生过转股价格调整的情形

，

则在调整前的交易日按调整前的转股价格

和收盘价格计算

，

调整后的交易日按调整后的转股价格和收盘价格计算

。

（

２

）

修正程序

公司向下修正转股价格时

，

公司须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媒体上刊登股东大会决

议公告

，

公告修正幅度和股权登记日及暂停转股期间

。

从股权登记日后的第一个交易日

（

即转股价格修

正日

）

开始恢复转股申请并执行修正后的转股价格

。

若转股价格修正日为转股申请日或之后

，

转换股份登记日之前

，

该类转股申请应按修正后的转股

价格执行

。

１４

、

赎回条款

：

（

１

）

到期赎回

本次可转债到期后五个交易日内

，

公司将以

１１０

元

／

张

（

含最后一期利息

）

的价格赎回未转股的可转

债

。

（

２

）

提前赎回

转股期内

，

当下述两种情形的任意一种出现时

，

公司有权决定按照债券面值的

１０３％

（

含当期利息

）

的价格赎回全部或部分未转股的可转债

：

Ａ．

在转股期内

，

如果公司股票在任何连续三十个交易日中至少十五个交易日的收盘价格不低于当

期转股价格的

１３０％

（

含

１３０％

）；

Ｂ．

当本次可转债未转股余额不足

３

，

０００

万元时

。

若在前述三十个交易日内发生过转股价格调整的情形

，

则在调整前的交易日按调整前的转股价格

和收盘价格计算

，

调整后的交易日按调整后的转股价格和收盘价格计算

。

１５

、

回售条款

：

（

１

）

有条件回售条款

自本次可转债第二个计息年度起

，

如果公司股票在任何连续三十个交易日的收盘价格低于当期转

股价格的

７０％

时

，

可转债持有人有权将其持有的可转债全部或部分按债券面值加上当期应计利息的价

格回售给公司

。

若在上述交易日内发生过转股价格因发生送红股

、

转增股本

、

增发新股

（

不包括因本次

可转债转股而增加的股本

）、

配股以及派发现金股利等情况而调整的情形

，

则在调整前的交易日按调整

前的转股价格和收盘价格计算

，

调整后的交易日按调整后的转股价格和收盘价格计算

。

如果出现转股

价格向下修正的情况

，

则上述三十个交易日须从转股价格调整之后的第一个交易日起重新计算

。

自本次可转债第二个计息年度起

，

可转债持有人在每年回售条件首次满足后可按上述约定条件行

使回售权一次

，

若在首次满足回售条件而可转债持有人未在公司届时公告的回售申报期内申报并实施

回售的

，

该计息年度不应再行使回售权

。

可转债持有人不能多次行使部分回售权

。

（

２

）

附加回售条款

若本次可转债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情况与公司在募集说明书中的承诺情况相比出现重大变

化

，

根据中国证监会的相关规定被视作改变募集资金用途或被中国证监会认定为改变募集资金用途

的

，

可转债持有人享有一次回售的权利

。

可转债持有人有权将其持有的可转债全部或部分按债券面值

加上当期应计利息的价格回售给公司

。

可转债持有人在附加回售条件满足后

，

可以在公司公告后的附

加回售申报期内进行回售

，

本次附加回售申报期内不实施回售的

，

不应再行使附加回售权

。

当期应计利息的计算公式为

：

ＩＡ＝Ｂ×ｉ×ｔ ／ ３６５

ＩＡ

：

指当期应计利息

；

Ｂ

：

指可转债持有人持有的可转债票面总金额

；

ｉ

：

指可转债当年票面利率

；

ｔ

：

指计息天数

，

即从上一个付息日起至本计息年度赎回日止的实际日历天数

（

算头不算尾

）。

１６

、

转股后的股利分配

因本次可转债转股而增加的公司股票享有与原股票同等的权益

，

在股利发放的股权登记日当日登

记在册的所有普通股股东

（

含因本次可转债转股形成的股东

）

均参与当期股利分配

，

享有同等权益

。

１７

、

债券持有人及债券持有人会议

：

为充分保护债券持有人的合法权益

，

本次可转债将设立债券持有人会议

，

具体内容如下

：

（

１

）

债券持有人的权利和义务

债券持有人根据法律

、

行政法规的规定和

《

募集说明书

》

的约定行使权利和义务

，

监督发行人的有

关行为

。

债券持有人的权利和义务如下

：

１

）

债券持有人权利

①

出席或者委派代表出席债券持有人会议

；

②

取得债券收益

；

③

监督发行人经营情况

，

获取发行人业务及财务状况的资料

；

④

依法转让所持有债券

；

⑤

法律

、

法规规定的其他权利

。

债券持有人可单独行使权利

，

也可通过债券持有人会议行使权利

。

２

）

债券持有人义务

①

遵守募集说明书的约定

；

②

缴纳债券认购款项及规定的费用

；

③

遵守债券持有人会议形成的有效决议

；

④

法律

、

法规规定的其他义务

。

（

２

）

债券持有人会议的召开

在债券存续期内

，

公司发生下列事项之一的

，

公司董事会应召集债券持有人会议

：

１

）

拟变更募集说明书的约定

；

２

）

公司不能按期支付本息

；

３

）

公司减资

、

合并

、

分立

、

解散或者申请破产

；

４

）

保证人或者担保物发生重大变化

；

５

）

其他影响债券持有人重大权益的事项

。

下列机构或人员可以提议召开债券持有人会议

：

１

）

公司董事会

；

２

）

单独或合计持有本次可转债

１０％

以上

（

含

１０％

）

未偿还债券面值的债券持有人

；

３

）

法律

、

法规规定的其他机构或人员

。

（

３

）

债券持有人会议的召集与通知

１

）

债券持有人会议由公司董事会负责召集

；

２

）

公司董事会应在提出或收到提议之日起

３０

日内召集债券持有人会议

。

公司董事会应于会议召开

１５

日前向全体债券持有人及有关出席对象发出会议通知

。

会议通知应注明开会的具体时间

、

地点

、

内

容

、

方式等事项

。

会议通知可以采取公告方式

。

（

４

）

债券持有人会议的出席人员及其权利

１

）

除法律

、

法规另有规定外

，

在债券持有人会议登记日登记在册的债券持有人均有权出席或者委

派代表出席债券持有人会议

，

并行使表决权

；

２

）

下列机构或人员可以参加债券持有人会议

，

也可以在会议上提出议案供会议讨论决定

，

但没有

表决权

：

①

发行人

；

②

其他重要关联方

；

３

）

公司董事会应当聘请律师出席债券持有人会议

，

对会议的召集

、

召开

、

表决程序和出席会议人员

资格等事项出具见证意见

。

（

５

）

债券持有人会议的程序

１

）

首先由会议主持人按照规定程序宣布会议议事程序及注意事项

，

确定和公布监票人

，

然后由会

议主持人宣读提案

，

经讨论后进行表决

，

经律师见证后形成债券持有人会议决议

。

２

）

债券持有人会议由公司董事长主持

。

在公司董事长未能主持大会的情况下

，

由董事长授权董事

主持

；

如果公司董事长和董事长授权董事均未能主持会议

，

则由出席会议的债券持有人以其所代表的

债券面值总额

５０％

以上

（

不含

５０％

）

选举产生一名债券持有人作为该次债券持有人会议的主持人

。

３

）

召集人应当制作出席会议人员的签名册

。

签名册载明参加会议人员姓名

（

或单位名称

）、

身份证

号码

、

住所地址

、

持有或者代表有表决权的债券面额

、

被代理人姓名

（

或单位名称

）

等事项

。

（

６

）

债券持有人会议的表决与决议

１

）

债券持有人会议进行表决时

，

每一张债券为一表决权

；

２

）

债券持有人会议采取记名方式进行投票表决

；

３

）

债券持有人会议须经持有本次可转债过半数未偿还债券面值的债券持有人同意方能形成有效决议

；

４

）

债券持有人会议的各项提案或同一提案内并列的各项议题应当分开审议

，

逐步表决

；

５

）

债券持有人会议决议经表决通过后生效

，

但其中涉及须经有权机构批准的事项

，

经有权机构批准

后方能生效

；

６

）

除非另有明确约定

，

债券持有人会议决议对决议生效之日登记在册的全体债券持有人有效

；

７

）

债券持有人会议做出决议后

，

公司董事会以公告形式通知债券持有人

，

并负责执行会议决议

。

第七节 担保事项

本次可转债由中国国电提供无条件的不可撤销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

担保范围为可转债的本金

、

利息

、

违约金

、

损害赔偿金

、

实现债权的费用和其他依据法律规定应由担保人支付的费用

。

第八节 本公司的资信

一

、

本公司最近三年债券发行及其偿还的情况

公司于

２００８

年

５

月按照债券面值人民币

１００

元

／

张

，

共发行了

３

，

９９５

万张认股权和债券分离交易的可

转换公司债券

，

每

１０

张为

１

手

，

每手债券的最终认购人可以同时无偿获得

１０７

份认股权证

，

认股权证共

计发行

４２

，

７４６．５

万份

，

债券期限

６

年

，

按年付息

，

到期一次还本

。

截止目前

，

该次发行债券尚未到期

。

二

、

本次可转债资信评级情况

上海新世纪对本次可转债进行了信用评级

，

评级结果为主体长期信用等级

ＡＡＡ

级

，

评级展望为稳

定

；

本期债券信用等级

ＡＡＡ

级

。

三

、

公司近三年与公司主要客户发生业务往来时不存在严重的违约现象

。

第九节 偿债措施

本公司主体资信优良

，

各项偿债指标良好

，

同时还具有资源优势

、

稳定的盈利能力和良好的发展前

景

，

现金获取能力较强

，

融资渠道顺畅且多样化

，

因此

，

公司有充足的偿债能力

，

可保证本次可转债的本

息偿付

。

１

、

上海新世纪对本次可转债进行了信用评级

，

评级结果为主体长期信用等级

ＡＡＡ

级

，

评级展望为

稳定

；

本期债券信用等级

ＡＡＡ

级

。

中国国电综合实力较强

，

为本次可转债提供了全额不可撤销的连带

责任保证担保可进一步增强本期债券到期偿付的安全性

，

能够为本期债券的到期偿还提供有力的外部

支持

。

２

、

近三年

，

本公司各项偿债指标良好

，

具体如下所示

：

指标

２０１０

年

２００９

年

２００８

年

利息保障倍数

１．５９ １．８４ ０．５３

贷款偿还率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利息偿付率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注

１

：

利息保障倍数

＝

（

利润总额

＋

计入财务费用的利息支出

）

／

（

计入财务费用的利息支出

＋

资本化利

息支出

）；

注

２

：

贷款偿还率

＝

实际贷款偿还额

／

应偿还贷款额

；

注

３

：

利息偿付率

＝

实际利息支出

／

应付利息支出

。

３

、

本公司的融资渠道顺畅且多样化

。

公司与银行等金融机构保持了良好的关系

，

与多家银行建立

了长期战略合作关系

，

被多家银行授予较大的授信额度

，

具有良好的债务融资能力

。

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

公司获得银行授信额度共计

２

，

５８０．８６

亿元

，

目前尚未使用的授信额度为

１

，

９４９．４７

亿元

，

占总授信额

度的

７５．５４％

。

同时

，

公司还可以通过资本市场进行股权融资和债务融资

，

具有广泛的融资渠道和较强的

融资能力

。

第十节 财务会计资料

一

、

最近三年的审计情况

本公司

２０１０

年

、

２００９

年及

２００８

年财务报告均经注册会计师审计

，

并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

告

。

审计情况如下表

：

审计年度 审计机构 审计报告编号 是否标准无保留意见

２０１０

中瑞岳华 中瑞岳华审字

［

２０１１

］

第

０３５６３

号 是

２００９

中瑞岳华 中瑞岳华审字

［

２０１０

］

第

０１３８９

号 是

２００８

中瑞岳华 中瑞岳华审字

［

２００９

］

第

０４７９６

号 是

本公司

２０１０

年发生了同一控制下的企业合并

，

按

《

企业会计准则

》

规定需要对以前年度会计报表进

行追溯调整

，

中瑞岳华对追溯调整后的

２００８

年至

２０１０

年财务报告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

《

专项审计

报告

》（

中瑞岳华专审字

［

２０１１

］

第

１２７６

号

）。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３１

日

，

本公司

２０１１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刊登于

《

中国证券报

》

和

《

上海证券报

》，

２０１１

年半年

度报告全文刊登于上交所网站

（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

投资者如需了解本公司

２０１１

年半年度的详细财

务状况

，

请参阅上述指定信息披露媒体

。

二

、

最近三年的主要财务指标

（

一

）

近三年的主要财务指标

财务指标

２０１０

年末

２００９

年末

２００８

年末

流动比率

０．１８ ０．２０ ０．４６

速动比率

０．１４ ０．１８ ０．４１

资产负债率

（

合并

）（

％

）

７５．６６ ７３．９１ ７３．５４

资产负债率

（

母公司

）（

％

）

４０．２２ ４２．７３ ３４．５３

每股净资产

（

元

）

１．６１ ３．６６ ３．２２

２０１０

年度

２００９

年度

２００８

年度

利息保障倍数

（

倍

）

１．５９ １．８４ ０．５３

应收账款周转率

８．７０ １０．０３ ８．３５

存货周转率

１５．１２ １７．４８ １２．３８

每股经营活动的现金流量

（

元

）

０．４２ ２．１４ ０．５６

每股净现金流

（

元

）

０．０２ －０．１０ －０．１９

上述指标中除资产负债率分别列示了合并报表及母公司报表指标外

，

其他均依据合并财务报表计

算

，

指标的计算方法如下

：

流动比率

＝

流动资产

／

流动负债

速动比率

＝

速动资产

／

流动负债

资产负债率

＝

总负债

／

总资产

每股净资产

＝

期末净资产

／

期末股本总额

利息保障倍数

＝

（

利润总额

＋

计入财务费用的利息支出

）

／

（

计入财务费用的利息支出

＋

资本化利息支

出

）

应收账款周转率

＝

营业收入

／

应收账款平均余额

存货周转率

＝

营业成本

／

存货平均余额

每股经营活动的现金流量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期末普通股股份总数

每股净现金流量

＝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

期末普通股股份总数

（

二

）

近三年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和每股收益

按照中国证监会发布的

《

公开发行证券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

》

第

９

号的要求计算的净资产收益率

及每股收益披露如下

：

报告期利润

净资产收益率

（

％

）

每股收益

（

元

）

加权平均 基本 稀释

２０１０

年

归属于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

１１．３１４ ０．２０６ ０．２０６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公司普通股股东

的净利润

８．４９３ ０．１２７ ０．１２７

２００９

年

归属于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

１０．６８９ ０．２０２ ０．２０２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公司普通股股东

的净利润

９．９５４ ０．１３６ ０．１３６

２００８

年

归属于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

－０．２５２ －０．００３ －０．００３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公司普通股股东

的净利润

０．３４９ ０．００４ ０．００４

注

：

因公司

２０１０

年收购江苏公司

、

新疆公司

、

北仑第三发电公司

、

谏壁公司等公司

，

属于同一控制下

企业合并

，

因此对

２００８

年和

２００９

年的财务数据进行追溯调整

。

２００８

年追溯调整后的归属于母公司所有

者净利润和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为负

，

但追溯调整前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净利润和加权平均净资产

收益率分别为

１７

，

８８７．１１

万元和

１．３０％

。

三

、

财务信息查询

投资者欲了解本公司的详细财务资料

，

敬请查阅本公司财务报告

。

本公司刊登最近三年财务报告的报刊为

《

中国证券报

》

和

《

上海证券报

》，

投资者也可浏览上交所网

站

（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

查阅上述财务报告

。

四

、

本次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的影响

如本次可转换公司债券全部转股

，

按初始转股价格

２．６７

元

／

股计算

，

则公司股东权益增加

５５

亿元

，

总

股本增加约

２０．６０

亿股

。

第十一节 其他重要事项

本公司自募集说明书刊登日至上市公告书刊登前未发生下列可能对本公司有较大影响的其他重

要事项

：

１

、

主要业务发展目标发生重大变化

；

２

、

所处行业或市场发生重大变化

；

３

、

主要投入

、

产出物供求及价格重大变化

；

４

、

重大投资

；

５

、

重大资产

（

股权

）

收购

、

出售

；

６

、

发行人住所的变更

；

７

、

重大诉讼

、

仲裁案件

；

８

、

重大会计政策的变动

；

９

、

会计师事务所的变动

；

１０

、

发生新的重大负债或重大债项的变化

；

１１

、

发行人资信情况的变化

；

１２

、

其他应披露的重大事项

。

第十二节 董事会上市承诺

本公司董事会承诺严格遵守

《

公司法

》、《

证券法

》、《

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

》

等法律

、

法规和中

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

，

并自可转换公司债券上市之日起做到

：

１

、

本公司将真实

、

准确

、

完整

、

公平和及时地公布定期报告

、

披露所有对投资者有重大影响的信息

，

并接受中国证监会

、

证券交易所的监督管理

；

２

、

本公司在知悉可能对可转换公司债券价格产生误导性影响的任何公共传播媒体出现的消息后

，

将及时予以公开澄清

；

３

、

本公司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和核心技术人员将认真听取社会公众的意见

，

不利用已获得的

内幕消息和其他不正当手段直接或间接从事本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的买卖活动

；

４

、

本公司没有无记录的负债

。

第十三节 上市保荐人及其意见

一

、

上市保荐人

名 称

：

瑞银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

：

刘弘

保荐代表人

：

司宏鹏

、

蒋理

联系人

：

丁晓文

、

汤双定

、

方志超

、

崔伟

、

李爱妍

、

凌尧

、

史源

、

任思潼

办公地址

：

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７

号英蓝国际金融中心

１２

层

、

１５

层

联系电话

：

０１０－５８３２８８８８

传 真

：

０１０－５８３２８９５４

二

、

上市保荐人的推荐意见

保荐人瑞银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对本公司上市文件所载资料进行了核查

，

认为

：

本公司申请本次可

转换公司债券上市符合

《

公司法

》、《

证券法

》、《

管理办法

》

及

《

上市规则

》

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

，

本公司

可转换公司债券具备在上交所上市的条件

。

瑞银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同意保荐本公司本次

５５

亿元可转换公司债券上市交易

，

并承担相关的保荐

责任

。

发行人：国电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联席主承销商）：瑞银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申银万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一年八月三十一日

保荐人

联席主承销商

公告日期：：011年年月月1日

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7号
英蓝国际金融中心1：、15层

瑞银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市福田区益田路

江苏大厦A座月年-45层
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7号
英蓝国际金融中心1：、15层

瑞银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申银万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市常熟路171号


